
融盛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团体高端医疗
保险费率表 

 

一、年基准保费 

（一）基本保险责任 

年龄（周岁） 年基准保费（元/人） 

0-5 4,073 

6-17 3,872 

18-24 5,254 

25-29 6,006 

30-34 6,581 

35-39 7,742 

40-44 8,859 

45-49 11,036 

50-54 14,692 

55-59 19,530 

60-64 24,167 

65-69 32,252 

70-74 41,829 

75-79 48,103 

80-84 55,318 

85-89 63,615 



90-94 73,156 

95-99 84,128 

上述基准保费对应的基准赔付标准如下： 

1. 保险保额 800 万元/人； 

2. 等待期 30 天； 

3. 免赔额无； 

4. 赔付比例 100%。 

注：对于基本保险责任，除另有约定外，70 周岁以上年

龄报价仅限续保。 

（二）可选保险责任 

1. 门急诊医疗保险责任 

年龄（周岁） 年基准保费（元/人） 

0-5 7,636 

6-17 6,778 

18-24 6,064 

25-29 6,398 

30-34 6,992 

35-39 8,421 

40-44 9,463 

45-49 10,137 

50-54 10,950 

55-59 13,450 



60-64 16,619 

65-69 20,542 

70-74 23,425 

75-79 26,939 

80-84 30,981 

85-89 35,628 

上述基准保费对应的基准赔付标准如下： 

（1）保险金额 4 万元/人，且包含在基本保险责任限额

内； 

（2）等待期 30 天； 

（3）免赔额无； 

（4）赔付比例 100%。 

2. 牙科医疗保险责任 

保险金额

（元/人） 

17 周岁及以下 

年基准保费（元/人） 

18 周岁及以上 

年基准保费（元/人） 

2,000  771  963  

3,000  1,156  1,445  

5,000  1,927  2,408  

10,000  3,853  4,817  

15,000  5,780  7,225  

3. 眼科医疗保险责任 

保险金额（元/人） 年基准保费（元/人） 



1,000  385  

2,000  771  

5,000  1,927  

4. 生育医疗保险责任 

保险金额（元/人） 
18 周岁及以上 

年基准保费（元/人） 

15,000  1,181  

30,000  2,363  

70,000  5,513  

100,000  7,875  

5. 预防性检查保险责任 

保险金额

（元/人） 

17 周岁及以下 

年基准保费（元/人） 

18 周岁及以上 

年基准保费（元/人） 

2,000  925  1,156  

3,000  1,387  1,734  

5,000  2,312  2,890  

10,000  4,624  5,780  

15,000  6,936  8,670  

第 2 至 5 项可选保险责任基准保费对应的基准赔付标准

如下： 

（1）牙科医疗保险责任、眼科医疗保险责任、预防性

检查保险责任的等待期 30 天，生育医疗保险责任的等待期



180 天； 

（2）免赔额无； 

（3）赔付比例 100%。 

注 1：在上表区间范围内未列明的保险金额可按线性插

值法计算。 

注 2：对于所有可选保险责任，除另有约定外，70 周岁

以上年龄报价仅限续保。 

二、费率调整系数 

当某项调整系数相关风险信息不确定时，该系数取 1.0。

下表区间范围内未列明的调整系数可按线性插值法计算。 

（一）保险金额调整系数 

基本责任保额/800 万元每人 调整系数 

0.10  0.29  

0.50  0.69  

1.00  1.00  

 

门急诊医疗保额/4 万元每人 调整系数 

0.10  0.39  

0.50  0.75  

1.00  1.00  

2.00  1.33  

3.00  1.57  

4.00  1.77  



5.00  1.94  

（二）地域范围调整系数 

保障地域范围 调整系数 

中国大陆 1.0 

大中华 1.1 

全球除美加 1.15 

全球除美 1.16 

全球 1.6 

（三）医院范围调整系数 

医院范围 调整系数 

仅公立医院及第三方医疗管

理机构旗下医院 
0.9 

公立医院及非昂贵私立医院 1.0 

包含昂贵医院 1.3 

（四）医疗网络调整系数 

医疗网络 调整系数 

私立医疗仅限第三方医疗管理机构直付

网络中的医疗机构，非直付私立医疗机

构产生的任何费用不予赔付 

0.95 

私立医疗不限第三方医疗管理机构直付

网络中的医疗机构，未列入除外机构列

表的私立机构可事后理赔 

1.0 



（五）有无社保调整系数 

因本保险为医疗费用补偿型保险，如以参加社会医疗保

险身份投保，并以参加社会医疗保险身份就诊并结算，则会

降低保险人理赔金额。 

分类标准 调整系数 

投保时有社保 0.95 

投保时无社保 1.00 

（六）等待期调整系数（仅首保适用） 

等待期（天） 调整系数 

0 1.09  

15 1.05  

30 1.00  

60 0.91  

90 0.82  

180 0.55  

注：生育医疗保险责任不适用此系数。 

（七）免赔额调整系数 

免赔额（元/人） 调整系数 

0 1.00 

1000 0.95 

5000 0.90 

10000 0.85 



50000 0.65 

（八）赔付比例调整系数 

赔付比例 调整系数 

[80%,100%] [0.85,1.00] 

[60%,80%) [0.70,0.85) 

[25%,60%) [0.50,0.70) 

（九）历史赔付调整系数 

根据业务来源渠道过往三年赔付率的平均水平，选择相

应的调整系数，无三年赔付率经验的，根据历史经验赔付率

确定此调整系数取值，无过往历史经验损失率的，此系数取

值为 1。 

历史赔付率 调整系数 

40%及以下 [0.3,0.5] 

40%（不含）至 75%（含） （0.5,1.0] 

75%以上 （1.0,2.0] 

（十）核保人调整系数 

核保人根据核保标准，综合考虑被保险人的职业风险、

生活习惯、投保配合度以及特别约定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估，

并根据评估结果确定此调整系数的取值。 

综合评估结果 调整系数 

整体风险较低 [0.4,0.8] 

整体风险标准 (0.8,1.0] 



整体风险较高 (1.0,3.0] 

三、保险费计算公式 

年度总保险费＝Σ每一被保险人年度保险费 

每一被保险人年度保险费＝Σ投保的该项保险责任年

基准保费×适用的费率调整系数之积 

四、短期系数 

按照日比例法计算短期费率。 


